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27號

聲  請  人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佳泰（董事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  律師

            吳家安  律師

相  對  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代  表  人  洪世芳（館長）         

訴訟代理人  沈富祥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

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仁愛樓二、

三期修復工程案」（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

人簽訂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新臺幣

（下同）3,813萬元。嗣系爭工程於民國104年4月20日完成

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

驗收證明書。其後，因聲請人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就系爭工程

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妨害投標罪，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5月4日110年度訴字第92

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相對

人遂依系爭刑事判決而認定聲請人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

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

情事，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並審議後，認聲請人有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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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後段「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事，乃以112年8

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下稱112年8月1日函）通

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下稱原處分），並追繳

押標金150萬元。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相對人

以112年9月2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867號函（下稱異議處理

結果）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12年12月8日以訴1120277號申訴

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乃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

號：113年度訴字第205號），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僅以系爭刑事判決為據，並未依職權自行調查判斷聲

請人有無容許他人借牌情事，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違反有

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之違法。再者，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

度判字第1950號及101年度判字第404號判決見解，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者」，應適用之規定為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而非

「第6款」，此一見解亦與工程會歷年所提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修正草案一致，如本件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1款規定，則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應予撤銷，是聲請

人本案訴訟有高度勝訴蓋然率，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㈡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

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

0億元，金額之鉅，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將使聲請人

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受到影

響，此種損害絕非金錢所能填補。又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

日執行原處分，將聲請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聲請人被迫

轉向耕耘民間工程領域，惟遭列拒絕往來廠商乙事，亦影響

民間單位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原處分執行迄今，聲請人尚

未取得民間工程，每月僅餘租金收入，遠不足支應聲請人公

司日常營運，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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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惟聲請人員工102人，其中屬

單親、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之員工約10餘人，逾40

歲之員工約51人，如遭資遣將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

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故停止原處分執行

確有急迫情事。再者，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建立不良廠商名

單之目的在於提升政府採購品質，惟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非

但如期履約，且圓滿完成系爭工程，保固期間甚少改善事

項，過去10年來所施作之公共工程多有獲獎，足以認證聲請

人施作之工程品質，縱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對公益應無重大

影響；反之，聲請人向來熱心致力於改善臺中地區之市容及

交通建設，對於臺中地區實有重大貢獻，如不停止原處分執

行，臺中地區將失去在地優良廠商，對公益反有損失等語。

  ㈢聲明：原處分（即相對人112年8月1日函關於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於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205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工程招標、審標及決標時，均未發現投標廠商

有異常情事，迄111年5月4日系爭刑事判決作成，始依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尚未逾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裁

處權時效，亦與行政程序法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無涉。系爭

刑事判決已列明聲請人涉及容許他人借用名義、證件投標，

經一審判決有罪，並已宣告刑罰，俾為原處分憑據，依政府

採購法第92條及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應認聲請人有政府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事，相對人乃依同法第103條第1

項第1款規定，通知聲請人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無

違誤。

  ㈡聲明：聲請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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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

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

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

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

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

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

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

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

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

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

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

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

字第1739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

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

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

「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

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

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㈡再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

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101條第1項第1

款、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

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

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

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102條

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

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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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

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

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

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

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

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

者，應註銷之。……」

　㈢經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

對人簽訂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3,813萬元。又系爭工

程於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

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嗣聲請人之實際負責人

林憲雄因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妨害投標罪，經臺中地院以系

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系爭採購契約封面、

第1頁及契約當事人簽署之頁面、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系

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67至269頁、第109頁、第3

51至412頁）。準此，聲請人確已構成前揭政府採購法101條

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

決」之要件。再者，揆諸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

第6款規定之文義可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乃著眼於投標廠商容許借牌給他人持以投標；而第6款則係

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並「經第一審為

有罪判決者」為要件，足見兩者之本質與要件迥異，應依其

要件是否該當分別認定是否成立，似無優先適用之特別關

係。從而，相對人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

據，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形式上觀之，於法並

無不合。

　㈣次查，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將聲請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乙節，有拒絕往來廠商資料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73頁）。

是以，原處分已為執行，故本件確有急迫性。又原處分之執

行是否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聲請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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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

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

將逾30億元，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

毀於一旦，商譽亦會受到影響，是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

又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

機，而需大幅裁員，且將致聲請人僱用之弱勢員工難以找到

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等

語。但查：

　⒈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

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

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

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

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

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

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

態之選擇。經查，聲請人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

態（參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9、10頁），包

括：綜合營造、電器安裝、電纜安裝工程、電梯安裝工程、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工程、交通號誌

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電焊工程、冷作工程、噴砂

工程、燃氣熱水器承裝、機械安裝、特定專業區開發、投資

興建公共建設、新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

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等，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

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營運、

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之效果，聲請人

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

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尚難認聲請人僅

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

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

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聲

請人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

且，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

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停權處分與聲請人之

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停權3年無

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

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等）、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

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

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另

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聲請人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

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本件原處

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⒉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

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

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

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

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

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聲

請人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等語，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

　  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

　  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又本件相對人係以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因有政

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

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規定之情形，乃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原處分是否有聲請人所指未依職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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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甚或有適用法令錯誤

及裁處權罹於時效之情，均有待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

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尚非本件停止執行事件應予審認之範

圍。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之主張，核與前揭停止執行之要件

不符，是其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不應准許。再者，異議

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乃聲請人就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所

為駁回之決定，尚非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稱具執行力之處

分或決定，是聲請人一併聲請停止執行，洵非必要，附此敘

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林麗真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10

8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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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27號
聲  請  人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佳泰（董事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  律師
            吳家安  律師
相  對  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代  表  人  洪世芳（館長）         
訴訟代理人  沈富祥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仁愛樓二、三期修復工程案」（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新臺幣（下同）3,813萬元。嗣系爭工程於民國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其後，因聲請人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就系爭工程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妨害投標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5月4日110年度訴字第92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相對人遂依系爭刑事判決而認定聲請人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情事，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並審議後，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事，乃以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下稱112年8月1日函）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下稱原處分），並追繳押標金150萬元。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2年9月2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867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12年12月8日以訴1120277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乃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205號），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僅以系爭刑事判決為據，並未依職權自行調查判斷聲請人有無容許他人借牌情事，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之違法。再者，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50號及101年度判字第404號判決見解，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應適用之規定為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而非「第6款」，此一見解亦與工程會歷年所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修正草案一致，如本件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則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應予撤銷，是聲請人本案訴訟有高度勝訴蓋然率，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㈡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金額之鉅，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受到影響，此種損害絕非金錢所能填補。又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執行原處分，將聲請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聲請人被迫轉向耕耘民間工程領域，惟遭列拒絕往來廠商乙事，亦影響民間單位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原處分執行迄今，聲請人尚未取得民間工程，每月僅餘租金收入，遠不足支應聲請人公司日常營運，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惟聲請人員工102人，其中屬單親、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之員工約10餘人，逾40歲之員工約51人，如遭資遣將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故停止原處分執行確有急迫情事。再者，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建立不良廠商名單之目的在於提升政府採購品質，惟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非但如期履約，且圓滿完成系爭工程，保固期間甚少改善事項，過去10年來所施作之公共工程多有獲獎，足以認證聲請人施作之工程品質，縱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對公益應無重大影響；反之，聲請人向來熱心致力於改善臺中地區之市容及交通建設，對於臺中地區實有重大貢獻，如不停止原處分執行，臺中地區將失去在地優良廠商，對公益反有損失等語。
  ㈢聲明：原處分（即相對人112年8月1日函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05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工程招標、審標及決標時，均未發現投標廠商有異常情事，迄111年5月4日系爭刑事判決作成，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尚未逾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裁處權時效，亦與行政程序法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無涉。系爭刑事判決已列明聲請人涉及容許他人借用名義、證件投標，經一審判決有罪，並已宣告刑罰，俾為原處分憑據，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及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應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事，相對人乃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通知聲請人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無違誤。
  ㈡聲明：聲請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739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㈡再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102條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㈢經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3,813萬元。又系爭工程於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嗣聲請人之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因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妨害投標罪，經臺中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系爭採購契約封面、第1頁及契約當事人簽署之頁面、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67至269頁、第109頁、第351至412頁）。準此，聲請人確已構成前揭政府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之要件。再者，揆諸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之文義可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乃著眼於投標廠商容許借牌給他人持以投標；而第6款則係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並「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為要件，足見兩者之本質與要件迥異，應依其要件是否該當分別認定是否成立，似無優先適用之特別關係。從而，相對人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據，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形式上觀之，於法並無不合。
　㈣次查，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將聲請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乙節，有拒絕往來廠商資料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73頁）。是以，原處分已為執行，故本件確有急迫性。又原處分之執行是否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聲請人乃稱：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會受到影響，是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又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且將致聲請人僱用之弱勢員工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等語。但查：
　⒈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經查，聲請人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參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9、10頁），包括：綜合營造、電器安裝、電纜安裝工程、電梯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電焊工程、冷作工程、噴砂工程、燃氣熱水器承裝、機械安裝、特定專業區開發、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新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營運、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尚難認聲請人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聲請人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且，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停權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停權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等）、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另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聲請人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本件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⒉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聲請人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等語，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
　  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
　  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又本件相對人係以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因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規定之情形，乃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原處分是否有聲請人所指未依職權調查證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甚或有適用法令錯誤及裁處權罹於時效之情，均有待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尚非本件停止執行事件應予審認之範圍。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之主張，核與前揭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是其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不應准許。再者，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乃聲請人就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所為駁回之決定，尚非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稱具執行力之處分或決定，是聲請人一併聲請停止執行，洵非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林麗真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27號
聲  請  人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佳泰（董事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  律師
            吳家安  律師
相  對  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代  表  人  洪世芳（館長）         
訴訟代理人  沈富祥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
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仁愛樓二、
    三期修復工程案」（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
    人簽訂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新臺幣
    （下同）3,813萬元。嗣系爭工程於民國104年4月20日完成
    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
    驗收證明書。其後，因聲請人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就系爭工程
    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妨害投標罪，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5月4日110年度訴字第92
    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相對
    人遂依系爭刑事判決而認定聲請人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
    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
    情事，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並審議後，認聲請人有政府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後段「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事，乃以112年8
    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下稱112年8月1日函）通
    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下稱原處分），並追繳
    押標金150萬元。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相對人
    以112年9月2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867號函（下稱異議處理
    結果）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12年12月8日以訴1120277號申訴
    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乃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
    ：113年度訴字第205號），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僅以系爭刑事判決為據，並未依職權自行調查判斷聲
    請人有無容許他人借牌情事，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違反有
    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之違法。再者，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
    度判字第1950號及101年度判字第404號判決見解，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者」，應適用之規定為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而非
    「第6款」，此一見解亦與工程會歷年所提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修正草案一致，如本件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1款規定，則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應予撤銷，是聲請
    人本案訴訟有高度勝訴蓋然率，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㈡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
    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
    0億元，金額之鉅，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將使聲請人
    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受到影響
    ，此種損害絕非金錢所能填補。又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
    執行原處分，將聲請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聲請人被迫轉
    向耕耘民間工程領域，惟遭列拒絕往來廠商乙事，亦影響民
    間單位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原處分執行迄今，聲請人尚未
    取得民間工程，每月僅餘租金收入，遠不足支應聲請人公司
    日常營運，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
    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惟聲請人員工102人，其中屬單
    親、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之員工約10餘人，逾40歲
    之員工約51人，如遭資遣將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
    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故停止原處分執行確有
    急迫情事。再者，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建立不良廠商名單之
    目的在於提升政府採購品質，惟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非但如
    期履約，且圓滿完成系爭工程，保固期間甚少改善事項，過
    去10年來所施作之公共工程多有獲獎，足以認證聲請人施作
    之工程品質，縱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對公益應無重大影響；
    反之，聲請人向來熱心致力於改善臺中地區之市容及交通建
    設，對於臺中地區實有重大貢獻，如不停止原處分執行，臺
    中地區將失去在地優良廠商，對公益反有損失等語。
  ㈢聲明：原處分（即相對人112年8月1日函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於本院113年度訴
    字第205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工程招標、審標及決標時，均未發現投標廠商
    有異常情事，迄111年5月4日系爭刑事判決作成，始依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尚未逾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裁
    處權時效，亦與行政程序法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無涉。系爭
    刑事判決已列明聲請人涉及容許他人借用名義、證件投標，
    經一審判決有罪，並已宣告刑罰，俾為原處分憑據，依政府
    採購法第92條及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應認聲請人有政府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事，相對人乃依同法第103條第1
    項第1款規定，通知聲請人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無
    違誤。
  ㈡聲明：聲請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
    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
    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
    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
    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
    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
    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
    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
    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
    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
    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
    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
    字第1739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
    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
    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
    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
    ，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
    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㈡再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
    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
    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101條第1項第1款、
    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
    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一、容許
    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
    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102條第3項規定：
    「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
    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
    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
    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
    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
    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
　㈢經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
    對人簽訂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3,813萬元。又系爭工
    程於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
    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嗣聲請人之實際負責人
    林憲雄因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妨害投標罪，經臺中地院以系
    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系爭採購契約封面、
    第1頁及契約當事人簽署之頁面、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系
    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67至269頁、第109頁、第3
    51至412頁）。準此，聲請人確已構成前揭政府採購法101條
    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
    」之要件。再者，揆諸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6
    款規定之文義可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乃
    著眼於投標廠商容許借牌給他人持以投標；而第6款則係以
    「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並「經第一審為有
    罪判決者」為要件，足見兩者之本質與要件迥異，應依其要
    件是否該當分別認定是否成立，似無優先適用之特別關係。
    從而，相對人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據，
    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形式上觀之，於法並無不
    合。
　㈣次查，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將聲請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乙節，有拒絕往來廠商資料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73頁）。
    是以，原處分已為執行，故本件確有急迫性。又原處分之執
    行是否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聲請人乃稱
    ：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
    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
    逾30億元，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
    於一旦，商譽亦會受到影響，是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又
    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
    而需大幅裁員，且將致聲請人僱用之弱勢員工難以找到相同
    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等語。
    但查：
　⒈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
    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
    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
    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
    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
    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
    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
    態之選擇。經查，聲請人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
    態（參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9、10頁），包括
    ：綜合營造、電器安裝、電纜安裝工程、電梯安裝工程、消
    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工程、交通號誌安
    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電焊工程、冷作工程、噴砂工
    程、燃氣熱水器承裝、機械安裝、特定專業區開發、投資興
    建公共建設、新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
    、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
    ，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
    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營運、市
    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
    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之效果，聲請人仍
    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
    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尚難認聲請人僅賴
    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
    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
    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聲請
    人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且，
    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
    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停權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
    、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停權3年無法參
    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
    廠商無合作意願等）、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
    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
    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另就聲
    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聲請人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
    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本件原處分之
    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⒉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
    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
    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
    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
    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
    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聲
    請人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等語，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
　  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
　  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又本件相對人係以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因有政
    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
    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規定之情形，乃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原處分是否有聲請人所指未依職權調
    查證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甚或有適用法令錯誤
    及裁處權罹於時效之情，均有待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
    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尚非本件停止執行事件應予審認之範
    圍。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之主張，核與前揭停止執行之要件
    不符，是其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不應准許。再者，異議
    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乃聲請人就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所
    為駁回之決定，尚非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稱具執行力之處
    分或決定，是聲請人一併聲請停止執行，洵非必要，附此敘
    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林麗真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27號
聲  請  人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佳泰（董事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  律師
            吳家安  律師
相  對  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代  表  人  洪世芳（館長）         
訴訟代理人  沈富祥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仁愛樓二、三期修復工程案」（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新臺幣（下同）3,813萬元。嗣系爭工程於民國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其後，因聲請人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就系爭工程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妨害投標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5月4日110年度訴字第92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相對人遂依系爭刑事判決而認定聲請人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情事，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並審議後，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事，乃以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下稱112年8月1日函）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下稱原處分），並追繳押標金150萬元。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2年9月2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867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12年12月8日以訴1120277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乃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205號），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僅以系爭刑事判決為據，並未依職權自行調查判斷聲請人有無容許他人借牌情事，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之違法。再者，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50號及101年度判字第404號判決見解，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應適用之規定為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而非「第6款」，此一見解亦與工程會歷年所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修正草案一致，如本件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則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應予撤銷，是聲請人本案訴訟有高度勝訴蓋然率，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㈡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金額之鉅，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受到影響，此種損害絕非金錢所能填補。又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執行原處分，將聲請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聲請人被迫轉向耕耘民間工程領域，惟遭列拒絕往來廠商乙事，亦影響民間單位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原處分執行迄今，聲請人尚未取得民間工程，每月僅餘租金收入，遠不足支應聲請人公司日常營運，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惟聲請人員工102人，其中屬單親、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之員工約10餘人，逾40歲之員工約51人，如遭資遣將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故停止原處分執行確有急迫情事。再者，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建立不良廠商名單之目的在於提升政府採購品質，惟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非但如期履約，且圓滿完成系爭工程，保固期間甚少改善事項，過去10年來所施作之公共工程多有獲獎，足以認證聲請人施作之工程品質，縱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對公益應無重大影響；反之，聲請人向來熱心致力於改善臺中地區之市容及交通建設，對於臺中地區實有重大貢獻，如不停止原處分執行，臺中地區將失去在地優良廠商，對公益反有損失等語。
  ㈢聲明：原處分（即相對人112年8月1日函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05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工程招標、審標及決標時，均未發現投標廠商有異常情事，迄111年5月4日系爭刑事判決作成，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尚未逾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裁處權時效，亦與行政程序法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無涉。系爭刑事判決已列明聲請人涉及容許他人借用名義、證件投標，經一審判決有罪，並已宣告刑罰，俾為原處分憑據，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及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應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事，相對人乃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通知聲請人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無違誤。
  ㈡聲明：聲請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739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㈡再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102條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㈢經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3,813萬元。又系爭工程於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嗣聲請人之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因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妨害投標罪，經臺中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系爭採購契約封面、第1頁及契約當事人簽署之頁面、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67至269頁、第109頁、第351至412頁）。準此，聲請人確已構成前揭政府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之要件。再者，揆諸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之文義可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乃著眼於投標廠商容許借牌給他人持以投標；而第6款則係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並「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為要件，足見兩者之本質與要件迥異，應依其要件是否該當分別認定是否成立，似無優先適用之特別關係。從而，相對人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據，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形式上觀之，於法並無不合。
　㈣次查，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將聲請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乙節，有拒絕往來廠商資料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73頁）。是以，原處分已為執行，故本件確有急迫性。又原處分之執行是否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聲請人乃稱：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會受到影響，是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又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且將致聲請人僱用之弱勢員工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等語。但查：
　⒈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經查，聲請人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參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9、10頁），包括：綜合營造、電器安裝、電纜安裝工程、電梯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電焊工程、冷作工程、噴砂工程、燃氣熱水器承裝、機械安裝、特定專業區開發、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新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營運、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尚難認聲請人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聲請人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且，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停權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停權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等）、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另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聲請人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本件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⒉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聲請人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等語，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
　  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
　  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又本件相對人係以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因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規定之情形，乃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原處分是否有聲請人所指未依職權調查證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甚或有適用法令錯誤及裁處權罹於時效之情，均有待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尚非本件停止執行事件應予審認之範圍。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之主張，核與前揭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是其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不應准許。再者，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乃聲請人就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所為駁回之決定，尚非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稱具執行力之處分或決定，是聲請人一併聲請停止執行，洵非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林麗真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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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27號
聲  請  人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佳泰（董事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  律師
            吳家安  律師
相  對  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代  表  人  洪世芳（館長）         
訴訟代理人  沈富祥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仁愛樓二、三期修復工程案」（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新臺幣（下同）3,813萬元。嗣系爭工程於民國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其後，因聲請人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就系爭工程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妨害投標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5月4日110年度訴字第92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相對人遂依系爭刑事判決而認定聲請人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情事，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並審議後，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事，乃以112年8月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115號函（下稱112年8月1日函）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下稱原處分），並追繳押標金150萬元。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2年9月21日人權景字第1123002867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12年12月8日以訴1120277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乃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205號），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僅以系爭刑事判決為據，並未依職權自行調查判斷聲請人有無容許他人借牌情事，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及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之違法。再者，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50號及101年度判字第404號判決見解，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應適用之規定為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而非「第6款」，此一見解亦與工程會歷年所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修正草案一致，如本件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則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應予撤銷，是聲請人本案訴訟有高度勝訴蓋然率，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㈡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金額之鉅，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受到影響，此種損害絕非金錢所能填補。又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執行原處分，將聲請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聲請人被迫轉向耕耘民間工程領域，惟遭列拒絕往來廠商乙事，亦影響民間單位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原處分執行迄今，聲請人尚未取得民間工程，每月僅餘租金收入，遠不足支應聲請人公司日常營運，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惟聲請人員工102人，其中屬單親、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之員工約10餘人，逾40歲之員工約51人，如遭資遣將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故停止原處分執行確有急迫情事。再者，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建立不良廠商名單之目的在於提升政府採購品質，惟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非但如期履約，且圓滿完成系爭工程，保固期間甚少改善事項，過去10年來所施作之公共工程多有獲獎，足以認證聲請人施作之工程品質，縱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對公益應無重大影響；反之，聲請人向來熱心致力於改善臺中地區之市容及交通建設，對於臺中地區實有重大貢獻，如不停止原處分執行，臺中地區將失去在地優良廠商，對公益反有損失等語。
  ㈢聲明：原處分（即相對人112年8月1日函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05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工程招標、審標及決標時，均未發現投標廠商有異常情事，迄111年5月4日系爭刑事判決作成，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尚未逾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裁處權時效，亦與行政程序法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無涉。系爭刑事判決已列明聲請人涉及容許他人借用名義、證件投標，經一審判決有罪，並已宣告刑罰，俾為原處分憑據，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及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應認聲請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事，相對人乃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通知聲請人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無違誤。
  ㈡聲明：聲請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739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㈡再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102條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㈢經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得標，並與相對人簽訂系爭採購契約，訂約總價為3,813萬元。又系爭工程於104年4月20日完成履約，業經相對人於104年6月9日驗收完畢並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嗣聲請人之實際負責人林憲雄因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妨害投標罪，經臺中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系爭採購契約封面、第1頁及契約當事人簽署之頁面、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67至269頁、第109頁、第351至412頁）。準此，聲請人確已構成前揭政府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之要件。再者，揆諸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之文義可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乃著眼於投標廠商容許借牌給他人持以投標；而第6款則係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並「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為要件，足見兩者之本質與要件迥異，應依其要件是否該當分別認定是否成立，似無優先適用之特別關係。從而，相對人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據，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形式上觀之，於法並無不合。
　㈣次查，相對人已於113年1月18日將聲請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乙節，有拒絕往來廠商資料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73頁）。是以，原處分已為執行，故本件確有急迫性。又原處分之執行是否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聲請人乃稱：聲請人以承攬公共工程為主要營業項目，原處分之執行將使聲請人未來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所受營業損失將逾30億元，且將使聲請人於公共工程領域長年累積之聲譽毀於一旦，商譽亦會受到影響，是應認屬難於回復之損害。又如原處分不停止執行，聲請人於短期內即將面臨營運危機，而需大幅裁員，且將致聲請人僱用之弱勢員工難以找到相同薪資水準之工作，其家庭將頓失所依而陷入生活困頓等語。但查：
　⒈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經查，聲請人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參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9、10頁），包括：綜合營造、電器安裝、電纜安裝工程、電梯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電焊工程、冷作工程、噴砂工程、燃氣熱水器承裝、機械安裝、特定專業區開發、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新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營運、市鎮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都市更新重建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尚難認聲請人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聲請人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且，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停權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停權3年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等）、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另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聲請人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本件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⒉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聲請人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等語，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
　  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
　  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又本件相對人係以聲請人承攬系爭工程，因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規定之情形，乃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原處分是否有聲請人所指未依職權調查證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甚或有適用法令錯誤及裁處權罹於時效之情，均有待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尚非本件停止執行事件應予審認之範圍。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之主張，核與前揭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是其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不應准許。再者，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乃聲請人就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所為駁回之決定，尚非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稱具執行力之處分或決定，是聲請人一併聲請停止執行，洵非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林麗真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